
 

债券代码： 136553   债券简称： 16 联投 0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重大事项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二） 
 

 

 

 

 

 

 

 

 

 

 

债券受托管理人 

 

 

 

2020 年 11 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湖北省

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部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西部证券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 

2016 年 3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595 号”核准，发行

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基本条款 

发行主体：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总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其中，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

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人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7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中诚信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

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执行法院：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申请执行人：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3、被执行人：咸宁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本次仲裁的案由：仲裁执行。 

5、执行标的：金额约为 708,433,170.17 元。 

6、案件基本情况： 

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或“万豪公司”）与案外

人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置业公司”）系咸宁温泉谷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泉投资”）股东。温泉投资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万豪

公司与联投置业公司分别出资 10,000 万元，分别持股 50%，由联投置业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联投置业公司系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湖北联投”）控股子公司。万豪公司已履行全部出资义务。自 2017 年

以来，在温泉投资经营过程中，万豪公司以往来款、股东借款及代垫款项等各种

形式一直向温泉投资提供资金，用于温泉投资生产经营周转。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万豪公司与温泉投资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万

豪公司向温泉投资前期已借款本息合计 120,759,468.90 元，双方就未还本息金额

展期 1 年，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借款用于项目自身用款，

借款年利率 12%。协议还约定：温泉投资出现逾期还款时，万豪公司有权从违约

之日起三个月内按原约定利率上浮 30%收取罚息，从违约之日起三个月后，按日

收取万分之五的罚息，此外从违约之日起，温泉投资还应每日按借款本息余额的

万分之五向万豪公司支付违约金。该笔借款到期后，温泉投资未能清偿全部借款

本息，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签订展期《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对前期已借现



 

金未还本息 135,451,087.94 元展期 1 年，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止。 

2019 年 6 月 19 日，万豪公司与温泉投资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万豪

公司向温泉投资出借本金 1,000 万元，用于归还贷款，借款期限 1 年，自 2019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同年 7 月 17 日，万豪公司与温泉投资再次签订

《借款协议》一份，约定万豪公司向温泉投资出借本金 50,000 万元用于归还贷

款，借款期限 1 年，自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上述借款协议签

订后，万豪公司依约向温泉投资提供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后，温泉投资未能按期

偿还借款本息。 

2020 年 8 月 21 日，万豪公司与温泉投资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将上

述借款协议引起的或与上述借款协议有关的争议作为仲裁事项，提交至咸宁仲裁

委员会进行仲裁。 

因温泉投资到期未能归还借款本息，万豪公司向咸宁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

请，仲裁请求如下：1、请求温泉投资向万豪公司偿还 2019 年 6 月 19 日《借款

协议》项下借款本金 10,000,000 元和借款期间利息 1,220,000 元，并支付按日万

分之五从 2020 年 6 月 19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为 335,000 元)；2、请求温泉投资向万豪公司偿还 2019 年 7 月 17 日《借款

协议》项下借款本金 500,000,000 元和借款期间利息 61,000,000 元，并支付按日

万分之五从 2020 年 7 月 17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为 9,750,000 元）；3、请求温泉投资向万豪公司偿还 2019 年 12 月 l 日

《借款协议》项下借款本金 135,451,870.94 元，并按年利率 12%从 2019 年 12 月

l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借款利息，暂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为 l2,100,367.14

元，2020 年 12 月 1 日之后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4、请

求温泉投资承担万豪公司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 300,000 元；5、请求仲裁

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由温泉投资承担。以上金额暂合计为：730,157,238.08 元（暂

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 

2020 年 9 月 14 日，咸宁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咸仲裁字第 11 号仲裁裁

决书，仲裁庭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成宁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次性支



 

付申请人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621,044,109.36 元、利息及

逾期违约金 84,405,367.14 元（其中利息及逾期违约金已经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2020 年 8 月 25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 621,044,109.36 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 12%为标准继续计算）。（二）本案仲裁受理费 1,836,393.10 元，仲裁处理

费 367,278.62 元，合计 2,203,671.67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已由申请人预

交咸宁仲裁委员会，由被申请人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湖北万豪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三）驳回申请人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给付内容限咸宁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三日内给付

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温泉投资未按时全部履行（2020）咸仲裁字第 11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

万豪公司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咸宁中院”）申请执行。 

（二）(2020)鄂 12 执 495 号执行通知书内容 

万豪公司与温泉投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咸宁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咸

仲裁字第 11 号仲裁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万豪公司向咸宁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咸宁中院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第规定，责令被执行人温泉投资

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下列义务：一、咸宁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湖北万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金 621,044,109.36 元，逾期违约金 84,405,367.14 元

及后期利息；二、咸宁温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仲裁费 2,203,671.67 元及执

行费 780,022 元。 

（三）(2020)鄂 12 执 495 号报告财产令内容 

咸宁中院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立案执行万豪公司温泉投资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被执行人温泉投资未履行义务，应当限期如实报告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

十三条规定，责令被执行人温泉投资在收到此令后三日内，如实向咸宁中院报告

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



 

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咸宁中院补充报告。 

（四）、(2020)鄂 12 执 495 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2020 年 9 月 21 日，咸宁中院作出(2020)鄂 12 执 49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冻结被执行人温泉投资在咸宁温泉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421200078900930T，注册号：422300000030354）、咸宁温泉谷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1200080936000P，注册号：422300000030856）

持有的 100%投资股权。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止。申请执行人需要续行冻结的，应当在查封期限届满前 20 日内向本院提

出续行冻结的书面申请；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冻结，该裁定立即执

行。 

（五）、(2020)鄂 12 执 49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内容 

2020 年 9 月 27 日，咸宁中院作出(2020)鄂 12 执 49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

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温泉投资在咸宁温泉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421200078900930T，注册号：422300000030354）、咸宁温泉谷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1200080936000P，注册号：

422300000030856）持有的 100%投资股权，该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六）诉讼、仲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西部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西部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

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 

西部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